
海安市农业餅局文件
海农复〔2026〕1号

关于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

实施方案的批复

角斜镇老庄村、墩头镇毛庄村、南莫镇林庙村、雅周镇庞庄村： 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

济中央资金预算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经过村申报、镇审核、县评 

审，确定将角斜镇老庄村农产品仓储库项目、墩头镇毛庄村冷库 

及配套用房项目、南莫镇林庙村仓储用房项目、雅周镇庞庄村农 

产品保鲜库项目列为2026年度实施项目。现将上述项目实施方 

案及绩效目标批复如下（见附件），请按要求抓紧组织实施。
_、健全项目管理制度。根据项目实施要求，抽调人员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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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项目实施。加强项目实施跟踪管理， 
定期进行项目建设督查，及时指导项目单位按要求做好项目实施 

工作，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成。
二、 加快组织项目实施。围绕项目绩效目标，必须严格按照 

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实施，不得擅自变更建设主体、建设地点、 
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及建设标准。确需变更的，按项目管理程序 

提出书面申请，主管部门批复后方可进行调整。建立健全项目档 

案管理制度，及时收集、整理、保存项目申报、实施、管理、审 

计、验收等各环节的相关资料。
三、 严格项目资金管理。严格落实《江苏省财政衔接推进乡 

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21〕5号）和《关于加 

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苏财农
〔2022〕66号）要求，做到专款专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 

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。对不按规定用途或违法使用资金的， 
终止拨付资金，同时撤销项目，列入项目申报“黑名单”，三年 

内不得申报财政扶持项目。
四、 强化项目绩效管理。加强项目实施验收与绩效评价工作。 

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及时上报项目竣工验收材料。在镇村验收的基 

础上，组织市级专家验收，实地检查项目实施情况、项目资金管 

理台账以及项目实施绩效，形成验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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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汇总表 

2. 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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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

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汇总表

序
号

实施单位 项目建设内容
预计投资额（万元）

总投入量 省级及以上补助 自筹资金

1
滨海新区 

老庄村

拟于老庄村7组建设 

1100 m2单层农产品仓 

储库，800 m2水泥场 

地，预计年租金8万
7lj o

120 80 40

2 南莫镇
林庙村

拟于林庙村18组建 

设1000 nf砖混仓储 

用房，600 nf水泥场 

地，预计年收益8万
95 80 15

3
墩头镇
毛庄村

拟于毛庄村16组建 

设一座面积1000 m2、 
层高4. 5m的单层结 

构钢架房屋，屋内新 

建1200m3冷库，预计 

年租金15万元。

120 80 40

4 雅周镇
庞庄村

拟于庞庄村8组建设 

面积300 m2、层高5m 

的农产品保鲜库，预 

计年收益5万元。

120 80 40

— 4 —



附件2:
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绩效目标

1
农产品仓
储库

角斜镇
老庄村

老庄村7组

数量指标:建设农产品仓储一间1100平米、铺设水泥场地800平米；质量指标：工程验收合格率100%;

时效指标：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00%、年度衔接资金支付率100%；经济效益指标：每年增加村集体经

营性收入8万元；社会效益指标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（含以工代赈）4个、为农户提供生产托管服务

400户；可持续影响指标：实际年带动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对象）累计人数20人、实际年带动一般农户

累计人数80人；满意度指标：农民满意度100%。

2 仓储用房
南莫镇
林庙村

林庙村
18组

数量指标:建成钢结构仓储用房1000平米、铺设水泥路600平米；质量指标：工程验收合格率100%;

时效指标：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00%、年度衔接资金支付率100%；经济效益指标：每年增加村集体经

营性收入8万元；社会效益指标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（含以工代赈）10个、为农户提供生产托管服务

65户；可持续影响指标：实际年带动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对象）累计人数5人、实际年带动一般农户累

计人数20人；满意度指标：农民满意度9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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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绩效目标

冷库及配 

套用房

墩头镇

毛庄村

毛庄村 

16组

数量指标:建成层高4. 5米的单层钢结构房屋1000平米、冷库1200立方米；质量指标：工程验收合格 

率100%；时效指标：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00%、年度衔接资金支付率100%；经济效益指标：每年增加 

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5万元；社会效益指标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（含以工代赈）8个；可持续影响指标: 

实际年带动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对象）累计人数5人、实际年带动一般农户累计人数3人；满意度指标: 

农民满意度95%。

农产品保 

鲜库

雅周镇

庞庄村
庞庄村8组

数量指标:建成面积300平米，层高5米的农产品保鲜库1500立方米;质量指标:工程验收合格率100%； 

时效指标：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00%、年度衔接资金支付率100%；经济效益指标：每年增加村集体经 

营性收入5万元；社会效益指标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（含以工代赈）6个、为农户提供生产托管服务 

50户；可持续影响指标：实际年带动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对象）累计人数5人、实际年带动一般农户累 

计人数10人；满意度指标：农民满意度9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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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存档。

海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6年1月4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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